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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為物權法的首章，要闡述物

權法上最具重要性的觀念：物權之變動。物

權之變動又以所有權之歸屬最為重要，不只

在物權法上有關係，甚至於民總與債編之

考題，亦具備所有權歸屬的概念，綜合測

驗無權處分、善意取得、物上請求權之考題

可說是屢見不鮮。據此，本章首先說明物之

意義為何（Q1）與物權法定主義的新發展

（Q2），再分別論述不動產物權變動與善

意取得（Q3 ～ Q7），以及動產物權變動與

善意取得（Q8 ～ Q10），之後討論盜贓物

善意取得例外之狀況（Q11、Q12），最後

論及所有權拋棄的民法修正（Q13）。至於

物上請求權之部分，留待第 2章再作分析。

Q1.	 物權之客體為何？

1-1 動產與不動產

1-2 主物與從物

Q2.	 習慣法得否創設新物權？

2-1 物權法定主義之內容

2-2 物權法定主義緩和論

2-3 違反物權法定主義之效果

Q3.	 不動產物權移轉未經登記之法律效果

為何？

3-1 設權登記

3-2 宣示登記

Q4.	 得否以變更原始起造人名義之方式移

轉不動產所有權？

Q5.	 不動產物權移轉是否須以書面為之？

5-1 不動產物權行為要式性

5-2 不動產債權行為不要式性

Q6.	 不動產物權能否善意取得？

6-1 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礎：公示原則

與公信原則

6-2 不動產善意取得之法律依據

Q7.	 違章建築之法律性質為何？

7-1 違章建築之性質

7-2 違章建築得否移轉所有權／事實

上處分權

7-3 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得否

主張民法第 767條

7-4 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能否善

意取得

Q8.	 動產交付有哪幾種方式？

8-1 現實交付（民§761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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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簡易交付（民§761Ⅰ但書）

8-3 占有改定（民§761Ⅱ）

8-4 指示交付（民§761Ⅲ）

Q9.	 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得否

為動產善意取得之方式？

9-1 簡易交付

9-2 占有改定

9-3 指示交付

Q10.	 受讓人有過失得否主張動產善意取得？

10-1 善意過失之主觀標準

10-2 民法第 948條第 1項

Q11.	 非基於己意喪失占有之人得否適用民

法第 949 條？

11-1 善意取得之例外

11-2 盜贓物與遺失物採例示說

11-3 詐欺、脅迫是否屬於「非基於

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

11-4 回復之相對人為何

Q12.	 民法第 949 條之 2 年期間內所有權歸

屬為誰？行使後有無溯及效力？

12-1 自喪失占有之時起 2年內所有

權歸屬

12-2 採善意受讓人歸屬說下，原占

有人行使民法第 949條，有無

溯及效力

Q13.	 設有抵押權之土地，土地所有人得否

拋棄所有權？

13-1 拋棄物權意思表示之行使方式

13-2 拋棄之公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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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物權之客體為何？
1-1　動產與不動產

1-2　主物與從物

我國民法並未就「物」為定義，學者認為「物」之定義為，除人之身體外，

能為人力所支配，獨立滿足人類社會生活需要之有體物或自然力 1。物之分類又可

分為動產與不動產、主物與從物。

動產與不動產1 - 1

一、	定義

 按民法第66條第1項，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又按民法第67條，

稱動產者，為不動產以外之物。可知一個物非屬不動產即為動產，而不動

產又僅限於土地及其定著物兩種。

二、	定著物	 定著物

1. 釋字第 93號解釋 2

 定著物之特性為：獨立性（非土地之構成部分）、固定性（繼續附著於

土地）、永久性（不易移動其所在），並且達一定經濟上使用目的。

釋字第 93 號解釋理由書 2

定著物指非土地之成分，繼續附於土地不易移動，而達一定經濟上目

的。

2. 最高法院 63年度第 6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1

 尚未完工之房屋可否認為係定著物？重點在於是否已達一定經濟上使用

目的。

1	 王澤鑑，民法總則，2003 年 1 月，頁 225。

2	 釋字第 93 號解釋理由書：「所謂定著物指非土地之構成部分，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

的不易移動其所在之物而言，輕便軌道除係臨時敷設者外，其敷設出於繼續性者，縱有改建情事，

有如房屋等，亦不失其為定著物之性質，故應認為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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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63 年度第 6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 1
3

未完工之房屋已得遮風避雨，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即為定著物。

即時
演練  節錄自 96 年律師

甲、乙共有一筆土地，應有部分均等，利用該二分之一土地建築二層樓房，以供居

住。倘若二樓結構業已完成，僅門窗尚未裝設及內部裝潢尚未完成，如丙有意取得

該樓房所有權，此項尚未完全竣工之樓房，是否可成為獨立之不動產，以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

主物與從物1 - 2

一、主物與從物之牽連性 3	 主物與從物

 所謂主物與從物，係指兩個獨立之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從物常助主物

使用，故民法第 68條第 2項規定，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使物之使用效益

能極大化。舉例而言，甲有一棟房屋，於房屋外之空地建造一座車庫，房

屋與車庫皆為獨立之不動產，且車庫係提供房屋內住戶停車之用，因此可

認為車庫屬於房屋之從物。當甲出賣房屋時，車庫亦在出賣範圍之內，蓋

本條所謂之「處分」係指廣義之處分，包括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 4，買受人

得向甲請求交付房屋與車庫。

二、	比較：附屬物	 附屬物

1. 必須與從物作區別者，尚有所謂的附屬物。附屬物之概念出現於房屋經

抵押後，於房屋上為增建，是否為抵押權範圍所及 5？

3	 最高法院 63 年度第 6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1（節錄）：「凡屋頂尚未完全完工之房屋，其已足

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之目的者，即屬土地之定著物，買受此種房屋之人，乃係基於法律行為，

自須辦理移轉登記，始能取得所有權。如買受人係基於變更建築執照起造人名義之方法，而完成

保存登記時，在未有正當權利人表示異議，訴經塗銷登記前，買受人登記為該房屋之所有權人，

應受法律之保護，但僅變更起造人名義，而未辦理保存或移轉登記時，當不能因此項行政上之權

宜措施，而變更原起造人建築之事實，遽認該買受人為原始所有權人。」

4	 王澤鑑，民法總則，2003 年 1 月，頁 244。

5	 詳細論述可見第 7 章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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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485 號判決 6

倘增建部分已具構造上獨立性，但未具使用上獨立性，而常助原建築

物使用，即為附屬物，為抵押權之效力所及。

2. 簡而言之，最高法院係以構造上獨立性與使用上獨立性作為判斷標準。

同時具備構造上與使用上獨立性，為獨立之物，若又常助建築物之用，

則為從物；僅具備構造上獨立性，但不具使用上獨立性，則為附屬物；

不具備構造上與使用上獨立性，則為不動產之成分。6

3. 事實上，附屬物既不屬獨立之物，即為不動產之成分。附屬物之名稱，

為最高法院對抵押物增建之部分，因具有構造上獨立性，看似有物之外

觀存在，所創造之名詞，卻反而治絲益棼，徒增困擾。在法律上附屬物

既非獨立之物，故於解題時僅須將附屬物視為不動產之成分即可，原來

不動產抵押權之範圍自然及於附屬物。

　note
動產與不動產之區別，最大實益在於二者物權移轉之方式不同。動產物權之移

轉須經交付（民 §761），不動產物權之移轉原則須經登記（民 §758）。也因此

二者善意取得之公示要件並不相同，須特別留意。

主物與從物之重點在於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從物與附屬

物之判斷方式，以及附屬物不是單獨之物這二點而已。

6	 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485 號判決：「所有人於原有建築物之外另行增建者，如增建部分與原

有建築物無任何可資區別之標識存在，而與之作為一體使用者，因不具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

自不得獨立為物權之客體，原有建築物所有權範圍因而擴張，以原有建築物為擔保之抵押權範圍

亦因而擴張。倘增建部分於構造上及使用上已具獨立性，即為獨立之建築物。苟其常助原有建築

物之效用，而交易上無特別習慣者，即屬從物，而為抵押權之效力所及。若增建部分已具構造上

之獨立性，但未具使用上之獨立性而常助原有建築物之效用者，則為附屬物。其使用上既與原有

建築物成為一體，其所有權應歸於消滅；被附屬之原有建築物所有權範圍因而擴張，抵押權之範

圍亦同。是從物與附屬物雖均為抵押權之效力所及，惟兩者在概念上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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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習慣法得否創設新物權？
2-1　物權法定主義之內容

2-2　物權法定主義緩和論

2-3　違反物權法定主義之效果

物權法定主義之內容	 物權法定主義2 - 1

一、	具體內涵	

1. 類型強制：指當事人間不得創設民法或其他法律所不承認之物權。

2. 內容固定：指當事人間不得任意變動民法物權或其他法律所規範之內容。

二、	立法目的 7

1. 確保物權之特性，建立物權體系。

2. 整理舊物權，防止封建制物權之復活。

3. 便於物權公示，確保交易之安全與迅速。

三、	一物一權主義

1. 在物權法定主義之概念下，為確保交易安全，延伸出所謂一物一權主義。

亦即一個物權之客體，應以一物為原則，因為物權目的在於支配其物，

享受其利益，為使法律關係明確、便於公示及維護交易安全，我國民法

採取一物一權主義。

2. 一物一權主義係以確保物權支配內容之實現與社會上之觀念為其存在基

礎，但隨著社會進步，有無將傳統上一物再劃分之必要，或將數物集合

成立一物權，必須考慮物權之支配與公示效果，以及確保交易安全之需

求 8。目前民法發展趨勢如下：

⑴ 土地物權由水平物權向垂直物權發展：如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及區分地

上權。

7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2009 年 6 月，頁 54。

8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2009 年 6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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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物權客體由單一物而走向集合物：如工礦財團抵押。

3. 謝在全老師認為，一物一權主義之緩和，必須考量下列三項原則 9

⑴ 具有相當程度之特定性及獨立性。

⑵ 適當之公示方法。

⑶ 交易上之實益及非常需求。

即時
演練  節錄自 94 年律師

乙有 A、B、C 三筆土地，甲與乙間可否就該三筆土地合一設定一個地上權？

物權法定主義緩和論	 物權法定主義緩和論2 - 2

一、民法第 757 條

 習慣法得否創設新物權，在舊法時期學說多採否定看法，惟民國 98年 1月

修法後，民法第 757條已明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

已寬認習慣法之存在得作為新物權，以避免物權法定主義過於僵化，難以

與時俱進，學說稱此現象為物權法定主義緩和論。

二、習慣法之內容

1. 到底何種習慣法才能創設物權呢？立法理由表示：「習慣形成之新物權，

若明確合理，無違物權法定主義存立之旨趣，能依一定之公示方法予以公

示者，法律應予承認，以促進社會之經濟發展，並維護法秩序之安定⋯⋯

又本條所稱『習慣』係指具備慣行之事實及法的確信，即具有法律上效

力之習慣法而言，併予指明。」

2. 簡言之，本條所稱之「習慣」為習慣法，習慣法之認定須符合二要件，

客觀上有民眾慣行之事實，主觀上民眾須對此習慣有法的確信。而習慣

法要能創設新物權，尚須另有一定之公示方法，使民眾可得知悉，方無

礙交易安全。以此看來，能以習慣法創設新物權之例子實屬少見，習慣

法所創造之新物權仍留待日後發展。

9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2009 年 6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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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物權法定主義之效果2 - 3

當事人間的約定違反物權法定主義，而物權法定主義係為保護交易安全，避

免第三人受物權對世效的影響，故當事人間的約定違反物權法定主義當然不能拘

束第三人。惟本於「物權法定主義緩和論」之立場，為免阻礙交易發展，於當事

人間仍可發生債權效力，亦即契約當事人仍受其約定之拘束，僅不得對第三人主

張而已。

　note
「物權法定主義緩和論」是民國 98 年民法修法後所採取的立場，有別以往強

制的「物權法定主義」。民法增訂一直是出題的大熱門，尤其又與舊法時期改採截

然不同的立場，讀者應加以留意。

03不動產物權移轉未經登記之法律效果為何？
3-1　設權登記

3-2　宣示登記

設權登記	 設權登記：§7583 - 1

一、 民法第 758條第 1項：「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

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可知我國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移轉，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係採登記生效主義。

二、 而以法律行為變動不動產物權，即以意思表示為要素發生變動不動產物權

之法律效果。舉例而言，甲將其所有之房屋出賣予乙，甲負有交付房屋與

移轉房屋所有權予乙之義務。交付房屋為事實行為，只要使乙取得對房屋

的事實上占有即可，如將房屋鑰匙交給乙；而移轉房屋所有權予乙乃物權

行為，須雙方移轉所有權的意思表示合致，並向地政機關為過戶登記，乙

方取得房屋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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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於物權行為須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故有關意思表示不一致或不自由之情

形，仍須回到民法總則之規定。

宣示登記	 宣示登記：§7593 - 2

一、民國 98 年 1 月修正

1. 民法第 759條：「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可知我國對於未依法律行為取得不動產物權者，係採登記處分要件主義，

在未經登記前，僅係不得處分，但仍取得所有權。

2. 於民國 98年 1月修法前，舊條文僅列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

四種情形，導致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取得不動產物權者，究竟為

登記生效主義或登記處分要件主義，產生疑義。該次修法增訂「其他非

因法律行為」之文字，立法理由謂：「『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

非僅限於繼承、強制執行、徵收及法院之判決四種，其他尚有因法律之

規定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例如因除斥期間之屆滿而取得典物所有權（民

法第九百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等是，亦有因法律事實而取得不動產物

權者，例如自己出資興建建築物等是。為期周延，爰增列概括規定『其

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	「非因法律行為取得不動產物權」之情形

1. 繼承：民法第 1148條。繼承人須先為繼承登記後方得訴請裁判分割共

有物，惟得合併提起請求辦理繼承登記與裁判分割共有物 10。

2. 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 98條。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時取得拍

賣之不動產所有權。

3. 徵收：土地法第 235條。於徵收補償金發畢後，土地所有權即移轉於國

10	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1012 號判例：「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七百五十九

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

惟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劉某就系爭建地尚未辦理繼承登記，依法不得為物權之處分。於本件訴訟中，

請求劉某等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劉某等及其餘被上訴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

經濟原則，抑與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及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之旨趣無違。」




